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版）的使用说明
自2012年8月1日起，企业可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应用服务平台），进入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办理业务，原出口收汇网上核销系统、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将停止使用。
1. 访问途径

应用服务平台的互联网网址为：

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
输入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9位数字或字母）、用户名及密码，即可登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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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进入监测系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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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用户代码
企业在监测系统的用户分为业务管理员和业务操作员两种，业务管理员代码固定为ba，业务管理员的权限是进行业务操作员的维护，增加、修改本企业的业务操作员，设置业务操作员的代码、名称等信息，并对业务操作员的权限进行分配、以及设置修改业务操作员的密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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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操作员可以进行各类网上报告业务。
3. 关于业务管理员(ba用户)的初始密码
（1）已于2012年7月1日前在外汇局签署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确认书的企业，若此前未开通过国际收支网上申报业务以及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的，外汇局统一设置了ba用户的初始密码，否则企业仍将使用原先登录国际收支网上申报业务或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的密码。
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初始密码：

· 外汇局柜台（平安银行大厦3楼综合窗口）

· 外汇局对企业进行新政策培训班现场
· 原网络核销企业可查看网络核销系统公告信息
（2）2012年7月1日后在外汇局签署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确认书的企业，外汇局柜台现场打印初始密码给企业。
4. 系统设置
企业用户的计算机需进行相关设置后才能正常使用监测系统，请下载附件所示（或在应用服务平台首页“常用下载”栏目中下载）监测系统（企业版）访问设置手册及IE浏览器设置工具，按手册要求或运行该设置工具进行系统设置。
5. 系统使用
请下载附件所示（或在应用服务平台首页“常用下载”栏目中下载）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版）用户手册。
附件：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版）访问设置手册

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企业版）用户手册（V1.1）

IE浏览器设置工具（互联网）
